
附件

纵向科研经费预算调整申请表
	项目编号
	
	项目财务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预算调整原因：（可添加附页）

	

	

	预算科目名称
	原预算经费(元)
	调整后预算经费（元）
	备注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二级单位负责人审核意见：
签名：                                           （公章）    年    月    日

	科学技术部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财务部审核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在各级各类纵向项目预算调整中，如无上级文件规定，则按以下规定调整。
一、预算制经费调整：
（一）按老办法办理了经费卡的，按老办法调整：
1. 纵向项目经费直接费用实行分类总额控制。

①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等 4 个科目，归为一类管理；

②专家咨询费、会议费、差旅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其他费用等5个科目，归为一类管理。

预算调整：

在同一类管理科目间实行预算调整或设备费调减（含设备费内部预算调整、拟购置设备的明细发生变化）的，由项目负责人自行调剂使用，无需填写预算调整表。

在①类和②类之间进行预算调剂或设备费调增的，由项目负责人提交申请，所在二级单位审核预算调整的合理性和相关性，科研处按相关管理办法审批，财务处审核。

人力资源成本费（含劳务费、科研绩效支出）实行总额控制，其中软科学研究项目、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软件开发类项目的人力资源成本费最高不超过该项目经费的60%；其他项目的人力资源成本费最高不超过该项目经费的40%。

（二）按新办法办理了经费卡的，按新办法调整：

除设备费调增以外的各项预算科目调剂（包括设备费调减、设备费预算内部调整、拟购置设备明细发生变化的等情况），均由项目负责人根据科研活动实际需要自主安排，但需填写调整表，项目负责人签字后向科研处、财务处报备。

设备费调增：（1）5万元以内的调增，由项目负责人提交申请，所在二级单位审核；（2）5万元（含）以上的调增需报科研处和财务处审批。

人力资源成本费（含劳务费、科研绩效支出）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金额的60%。

包干制经费调整：

预算科目之间的调整，由项目负责人填写预算调整表并签字后交科研处、财务处核算。

人力资源成本费（含劳务费、科研绩效支出）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金额的60%。科研绩效支出不得超过项目总经费的30%，其中数学等纯理论基础研究项目不得超过60%。

办理预算调整时需附上原经费预算表和财务系统打印的余额表。
本申请表一式四份，科研处、财务处、所在二级单位、个人分别留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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